
 

108.10.03版 

國 家 圖 書 館 

廠商領回押標金或投標文件簽收表 

標案名稱：讀者餐廳場地公開標租  
標案編號：110-B-024 
開標時間：110年  月  日 

本採購案押標金新臺幣       元。 

一、繳納方式： 
□現金 □金融機構簽發之支(本)票 □金融機構保付支票  □郵政匯票  

□政府公債  □設定質權之金融機構定期存款單  □銀行連帶保證書 

         □銀行開發或保兌之不可撤銷擔保信用狀  □保險公司連帶保證保險單  

銀行：            號碼：       其他：        

二、得標後處理方式： 
□押標金轉為履約保證金(如有差額另行補繳)。 

□領回押標金，履約保證金另行繳納。 

三、未得標或廢標或流標退還方式： 
□ 當場退還（未到場且以現金或票據繳納者，經確認票據交換無誤後以匯款方式退還）。 

□以匯款方式退還，銀行及分行名稱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

帳戶名稱：                  帳號：          
 

投標廠商： 

負 責 人： 

聯絡電話： 

 

領  回 

□押標金（當場退還） 

□因（□流標□廢標□不合格標□取消採購)，領回投標文件(□未拆封全部文件□資格文件

□規格文件□價格文件) 

□非最有利標或最優勝(未得標)廠商，領回投標文件(□企劃書   份□服務建議書   份

□價格文件) 

□其他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 

具領人(簽名或蓋章)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年 月  日                    

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說明： 

1.雙線框線內押標金等資料，由投標廠商先行填寫並蓋大小章。 

2.本表單請於開標日當天攜帶至開標現場或放入投標封內。 

3.領回部分，於領回時視適用情形勾選並簽章。 

4.銀行帳戶限以原投標廠商之帳戶並請將匯款資料填寫正確，如因填寫錯誤植入他人帳戶，由

廠商自行負責。 

 

 


